


111(下)特教推行委員會 會議議程   112.06.21 

屏東縣里港國小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期末會議議程 
壹、會議時間：112 年 6 月 21 日(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校長室   

參、出（列）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主席：陳奇男校長   記錄：特教組長吳景玄 

伍、主席致詞： 

陸、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內容 上次決議 執行情形 決議 

案由 112 學年度第 1 學
期專團申請乙案 

特教組提出學生申請
服務的項目予以通過 

特教組檢送申請資料
至特教中心進行審查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案由 本校疑似特殊教育
需求學生篩選及轉
介的辦法 

需針對較為模糊的地
方進行具體修正 

修正後通過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案由 課程計畫(一)學生
分組、課程模式、
及學習節數審查。 

依照特教組檢附的資
料審查後予以通過 

特教組將依通過的項
目上傳至課程計畫備
查網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臨時
動議 

特教班型的班牌 特教班級與普通班級
的班牌需統一樣式及
明列特教班級名稱 

資源班更名:學習教室 
巡輔班更名:巡輔教室 
學前特更名:學前巡輔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臨時
動議 

外掃區域 特教班級類型屬科任
教室，使用頻率與普
通班相似，需要每天
清掃 

請學務主任研議外掃
區域的分配，確認後會
再另行公告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臨時
動議 

特教生轉學事項 特教生轉學需發公文
及通報網的異動之外
還需進行轉銜服務 

若有特教生要進行轉
學活動，註冊組長接到
通知務必要告知特教
組。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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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業務期末報告: 

   感謝各班導師這學年的協助，以下報告特教組的業務進行報告。 

  一、111 下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檢討會議召開時間(確定版) 

(一)開會時間已跟班級導師確認過，家長的部分再請導師協助邀請參加；若家長 

   有事無法前來開會，特教組將另行告知家長開會的內容及結果。 

(二)召開的方式採分組同時進行，以二年級的時間為例， 

(二)週報表顯示 6/21(三)課程告一個段落，6/26 開始除非開會，學生依舊到資源 

班進行上課到考完試為止。 

  二、本次特教評鑑結果為二等獎，相當於先前的甲等，感謝校長、行政團隊及特教 

   教師的協助。 

  三、111 下疑似生及重新評估鑑定安置結果如下: 

(一)洪家文/判定疑似生/一年後重評/接受不分類資源班服務 

(二)林宥廷/判定肢障生/接受不分類資源班服務 

(三)張聖彬/判定學障生/接受不分類資源班服務 

(四)洪峻嘉/判定學障生/接受不分類資源班服務  

  (五)陳均弘/判定學障生/接受不分類資源班服務 

(六)陳證宇/判定學障生/接受不分類資源班服務 

日期 時間 開會年級 學生名單 班級導師 特教教師 

6/26(一) 14:00 

14:30 

一年級(舊) 力睿、俊恩、于捷 佩蓉、慧美 盈玲 

俋勳 春蘭 俊雄 

6/26(一) 14:40 

15:10 

一年級(新) 家文、宥廷 春蘭 景玄、煜婷 

6/27(二) 15:20 

15:40 

二年級(舊) 文章、柏宇 世月、秋鳳 景玄 

佳萱、詠捷、宜勳 

柏丞 

銀美、秋鳳 煜婷 

6/27(二) 15:40 

15:50 

二年級(新) 均弘、聖彬 銀美 煜婷 

峻嘉 秋鳳 憶萱 

6/28(三) 15:30 

16:00 

三年級(舊) 啟宗、瑞翔、惠喬、

庭碩 

佩珊、惠頡 俊雄 

三年級(舊) 沚諼、宇峰、欣儀 淑姿 憶萱 

三年級(新) 證宇 淑姿 憶萱 

三年級(舊) 于宸 佩珊、菁文(科任) 景玄 

6/29(四) 10:10 

10:40 

四年級(舊) 禹辰、立享 藝芳、健美 景玄、煜婷 

宇恩、宇鳴、晨芯 

6/29(四) 14:20 

14:50 

五年級(舊) 丞淵、詩閔 麗娟、雅玲 景玄 

政豪 麗妙 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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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112 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提請審查。 

說  明： 

一、根據特殊教育法第 28 條及特殊教育施行細則第 9 條及第 10 條辦理。 

二、依據 108.07.10 屏府行法字第 10825468801 號令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三第四款及第六款辦理 

三、特教組委請各特教教師將所屬 112 學年度特教學生之 IEP 需審議的第二大項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彙整成特殊需求彙整表，請參閱【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 112 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相關項目(二)，提請審查。  

說  明：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 

   實施規範辦理暨本府112年5月15日屏府教特字第11218581400函續辦。 

二、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請貴校將特教課程計畫納入全校總體課程計畫進 

行審查，並於 112 年 7 月 11 日前上傳至本縣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網  

   （http://www.cp.ptc.edu.tw/） 

三、課程計畫審查相關項目(二)，其審議內容包含①學校基本資料②教師授課節數 

③部定課程領域計畫④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

決  議：照案通過並提交課發會審查。 

案由三：有關 112 學年度小二升小三及小四升小五的特教生編班名單，提請審查。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及「屏東縣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補充規定」辦理。 

  二、109 年 03 月 16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907124500 函【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補充規定】第四項 學校編班委員會應於每年七 

月十日前召開常態編班委員會議，得就特殊教育學生及因教育輔導需要或其 

他特殊身分學生進行審認，其規定如下： 

(一)特殊教育學生： 

1.本點適用對象為就讀本縣所屬各級學校且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委員會核定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稱身障及資優學生)。 

2.學校得於電腦編班前至常態編班系統中進行身障及資優學生身分註記申 

 請。經本府審查通過者，身障學生得安排適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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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優資源班學生經本府核准後得調整安置班級。但該班資優學生人數不

得超過三人。

4.學校編班委員會應依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學生安置事宜。 

三、112 學年一年級未有特教身分的學生，小二升小三的學生共計 8 位，小四升 

小五共計 9 位。其核定班級數三年級為 3 班、五年級為 2 班。 

四、特教組彙整特教教師所屬學生進行評估的項目，將其學生進行分組，其分組 

名單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並將分組名單送交編班會議審議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____:____ 

班級 學生分組 

五年級① 洪宇恩、張立享、顏晨芯、周禹辰 

五年級② 黃子瑜、郭慈蒨、許子晉、莊靖逸 

許宇鳴 

班級 學生分組 

三年級① 藍文章、陳柏宇、張詠捷 

三年級② 洪峻嘉、林佳萱、詹宜薰 

三年級③ 陳均弘、張聖彬 


